
附件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作業日程表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向原就讀學校申請「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北區技專校院教

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計畫」。 

一、對象：北區夥伴學校大學部日間部 2 年級至 4 年級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每次

申請區域留學限定一校一系、期限為一學期。本校招收名額以每系至多 5

名為原則。 

二、應備表件：欲申請者應檢具申請表、個人簡歷、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含修讀 

              課程計畫表）、家長同意書、師長推薦函等 

三、申請及資料繳交日期：請依原就讀學校時間表繳交申請資料。 

四、檢附本校區域留學時程表如下表、本校區域留學實施要點及申請表等資料如附件

供參。 

※本校開學日期為 10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 

項 目 時 程 程  序 

公告時間表 依原就讀學校公告  

受理申請 依原就讀學校公告 
學生檢附應備資料至原就讀學校教務處

繳件 

就讀學校審查 依原就讀學校公告 
原就讀學校初審、複審(系主任、教務處

核章) 

本校審查收件截

止日 

106 年 8 月 11 日(五)截

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原就讀學校送件至本校教務處教學資源

中心，由本校進行審查。 

公告審查結果 106 年 8 月 28 日 以傳真通知並由原就讀學校轉知學生 

七、本案承辦人：教學資源中心袁鈺茹助理，電話：02-2658-5801#2134 

 

歡迎您來德明財經科大區域留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敬啟 

106 年 07 月



附件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實施規定 

中華民國101年03月26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暨民國 101 年 05 月 17 日(101)德教通字第 009 號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暨民國106年2月7日(105)德教資第106000930號公布實施 

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依據教育

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辦法，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

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實施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校學生得申請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進行區域留學，其規定另訂之。 

第三條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校學生得申請至本校進行區域留學，其規定另訂之。 

第四條 

基於各夥伴學校資源互惠互享之原則，申請區域留學獲准者，至區域留學學校修讀課程，免再繳

納學費，惟其餘相關之費用悉依照該區域留學學校之規定辦理，有關收費應知會原校。但申請者

於原就讀學校仍應繳納當學期註冊費用。 

第五條 

如遇有須與各夥伴學校協議之事項，由教務處負責辦理。其協議內容經簽請校長同意後實施，並

告知相關當事人。 

第六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相關法規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規定 

中華民國101年03月26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暨民國 101 年 05 月 17 日(101)德教通字第 011 號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暨民國106年2月7日(105)德教資第106000930號公布實施 

第一條 (目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以下簡稱夥伴學

校) 區域留學生至本校進修，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

留學」實施規定，特訂定本校「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規

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實施對象) 

本規定實施對象限定為北區夥伴學校大學部日間部 2至 4年級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每次申

請區域留學限定一系、期限為一學期，且以申請兩次為限。 

第三條 (名額及審查標準) 

本校得依與各夥伴學校之協議，接受各夥伴學校推薦之在學學生至本校就讀一學期。其審查標準

由各系依實際需要訂定，招收名額以每系至多 5名為原則。各系應於期限內完成初審作業，並將

初審合格名單送交教務處辦理複審作業，俟審定後由教務處將審定結果通知該夥伴學校，並副知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申請者始取得至本校區域留學生資格。 

第四條 (資格審查) 

欲申請至本校區域留學之各夥伴學校學生應檢具申請表、個人簡歷、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含

修讀課程計畫表）、家長同意書與師長推薦函等，於學期開學前一個月，由原就讀學校核轉本校

教務處辦理審查。 

第五條 (註冊) 

區域留學生至本校就讀，應至原就讀學校辦理註冊及繳納當學期註冊費用，並應知會本校。基於

夥伴學校資源互惠互享之原則，於本校區域留學期間修讀課程，免再繳納學費，其他使用本校設

備相關費用依兩校協議辦理。 

第六條 (學分上下限、學分抵免) 

區域留學生至本校就讀，依其於原就讀學校註冊之年級與身分判斷其可修讀學分之上下限，其可

修習之學分上限以兩校規定之較低者為主；應修習之學分下限則以兩校規定之較高者為主，所修



習及格之學分數，兩校應相互承認。 

第七條 (選課) 

區域留學生須依本校選課時程辦理選課，以修讀大學部課程為限，研究所課程不得修習。並得洽

請所就讀之系給予適當輔導及協助。區域留學生完成選課之後，本校應將其選課資料通知區域留

學生原就讀學校。 

第八條 (成績登錄) 

區域留學生所修習之課程，由本校核發成績證明，並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由本校以密封方式

將各項成績寄送原就讀學校。 

第九條 (獎懲) 

區域留學生於區域留學期間內，隸屬於學生權利與義務部分，悉應遵照本校所訂定之相關規範辦

理，有所獎懲應知會原就讀學校。 

第十條 (放棄留學) 

已獲准區域留學者，因故無法如期赴本校學習，得於本校開學前一週填具自願放棄聲明書並遞送

原就讀學校簽核，以撤銷資格並通知本校與家長，且不得再提申請至本校區域留學。 

第十一條 (休學) 

已在本校就讀者，得於學期中申請中斷留學，此視同有效休學乙次。學生應填具中斷留學申請書

遞送本校簽核，並通知原就讀學校與家長辦妥休學手續，且不得再提申請至本校區域留學。 

第十二條 (圖書資源) 

區域留學生應依本校圖書館相關規定使用本校圖書館。 

第十三條 (相關單位) 

區域留學生之課業輔導、成績考核，概由所屬系辦理；夥伴學校等相關聯繫事宜由教務處負責；

其生活輔導事宜則由學生事務處辦理。 

第十四條 (其他)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照兩校之相關規範辦理或經協議為之，並告知相關當事人。 

第十五條 (修訂)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在校學生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區域留學規定 

民國101年03月26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暨民國 101 年 05 月 17 日 101)德教通字第 010 號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暨民國106年2月7日(105)德教資第106000930號公布實施 

第一條 (目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學生跨校交流與多元學習之成效，並協助在校學生赴區

域內其他夥伴學校作跨校進修，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推行「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

實施規定，特訂定本校「在校學生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區域留學規定」 (以下

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實施對象) 

本規定實施對象限定為本校大學部日間部 2 至 4年級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每次申請區域留

學限定一校一系、期限為一學期，以申請兩次為限。 

第三條 (名額及審查標準) 

本校學生於修業期間，得依相關之規定，申請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區域留學。

其審查標準由各學院或各系視實際需要訂定，名額以每系至多 5名為原則。各系應於期限內完成

初審作業，並將初審合格名單送交教務處辦理複審作業，俟審定後由教務處送交所申請之區域留

學學校辦理審查。 

第四條 (資格審查) 

欲申請者應檢具申請表、個人簡歷、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含修讀課程計畫表）、家長同意書、

師長推薦函等，於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向本校教務處遞件申請，由兩校依序辦理審查。 

第五條 (學籍管理) 

獲准區域留學之學生於區域留學期間之學業及學籍相關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並適用本校因

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第六條 (註冊) 

獲准區域留學之學生須於本校完成註冊手續，繳交相關註冊費用。 

基於各夥伴學校資源互惠互享之原則，申請區域留學獲准者，至區域留學學校修讀課程，免再繳

納學費，惟其餘相關之費用悉依照該區域留學學校之規定辦理，有關收費應知會本校。 

第七條 (學分上下限、學分抵免) 



本校學生赴區域留學學校就讀，依其在本校註冊之年級與身分判斷其可修讀學分之上下限，其可

修習之學分上限以兩校規定之較低者為主；應修習之學分下限則以兩校規定之較高者為主，修習

及格之學分數，兩校應相互承認，惟仍須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抵免。 

第八條 (選課) 

本校學生赴區域留學學校之選課，以修讀大學部課程為限，研究所課程不得修習。其選課應經交

換學校所屬系主任及教務處同意，本校得洽請區域留學學校將其選課資料通知本校核備。 

第九條 (成績登錄) 

本校學生於區域留學學校修習之各科成績，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由該區域留學學校以密封方

式寄送本校教務處辦理成績登錄。 

第十條 (獎懲) 

本校學生於區域留學期間內，隸屬於學生權利與義務部分，悉應遵照區域留學學校所訂定之相關

規範辦理，有所獎懲由區域留學學校知會本校。 

第十一條 (放棄留學) 

已獲准區域留學者，得於開學前填具自願放棄聲明書並遞送本校教務處簽核，以撤銷資格並通知

區域留學學校與家長，且不得再提申請區域留學。 

第十二條 (休學) 

已赴區域留學學校就讀者，得於學期中申請中斷留學，此視同有效休學乙次。學生應填具中斷留

學申請書遞送區域留學學校簽核，並通知本校與家長辦妥休學手續，且不得再提申請區域留學。 

第十三條 (其他)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照兩校之相關規範辦理或經協議為之，並告知相關當事人。 

第十四條 (修訂) 

本規定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 

申請流程 

 

 

 

 
 

不同意 

未通過 

表件不全或逾期 

申請不受理 

表件齊全 

申請不核准 

同意 

通過 

各夥伴學校審查作業 

（各系初審，教務處複審後，送件交本校） 

本校審查作業 

（各系初審，教務處複審後，將審定結果通知

申請者原就讀學校，並副知北區教資中心） 

申請不核准 
申請者具區域留學生資格 

（須於原就讀學校完成註冊【含學生平安保險】，並

依本校時程辦理選課相關事宜） 

  備註：若有電腦課或泳游課等需繳交使用費 

依原就讀學校申請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

心區域留學時間表公告，備齊應備文件於開學

一個月前申請 

（選課系統換學期） 

 



附件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 

選課流程 

 

 

 

 

 

 

 

 

 

 

 

 

 

 

 

 

 

 

 

 

 

 

 

 

 

 

 

 

 

 

 

 

 

 

 

選課作業 

（填寫區域留學選課申請單、依兩校學分上下限

規定及原修讀學校學分抵免辦法慎選課程，並依

本校選課時程辦理選課作業） 

公告選課說明及課程時間表 

(學生自行上網查詢本校課程資訊

http://netinfo.takming.edu.tw/tip/) 

 

 

選課時間： 

開學一週內：繳

交區域留學選

課申請表。繳單

後，請同學務必

確 認 所 填 課

程，與自己欲修

習的所有課程

一致(最後的選

課情形以選課

申請表為準)。 

開學第二週：學生人工加退選 

（此階段只限書面申請） 

 

選課核對 

（於本校選課完畢，應再次確認選課學分數是否有誤） 

轉檔至教務處行政組 

（成績寄回原修讀學校註冊組登錄） 

 

選課確認 

1.注意課程修課人數不足停開及續開通知 

2.是否符合該學期選課之學分數上下限 

開學一週內 

繳交區域留學選課申請單，經授課教師、修讀系辦

核章後送至教務處行政組登錄選課資料） 



附件七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區域留學申請表 

 申請編號： (由原就讀學校填寫) 填表：106 年   月   日 

申 請 者 姓 名  學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聯 絡 方 式 

住家電話： （黏貼兩吋照片乙張） 

行動電話： 
 

E-mail： 
 

戶籍地址： 

原 就 讀 學 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區域留學學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申請區域留學期間：民國 106 年    月    日起  至 106 年    月    日止 

 附件資料： 

□申請表乙份 □個人簡歷 □歷年成績單 □讀書計畫 □家長同意書 

□師長推薦函 □其它參考文件(如：作品、證照或獲獎等)。  申請者簽章：_______________ 

原就讀學校 

教學資源中心 課務單位 系主任 教務長 

    

審核結果 □通 過  □補件後通過  □不通過 

區域留學學校 

教學資源中心 教務行政組 系主任 教務長 

    

審核結果 □通 過  □補件後通過  □不通過 

*本申請表格一式兩份，原就讀學校與被申請學校各自存檔，由被申請學校副知中心備查。 

*基於個資法，本人同意本申請表之資料，作為學校區域留學申請使用。



附件八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區域留學自願放棄聲明書 

申請編號： （由原就讀學校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申請者姓名  學    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 □女 

聯

絡

方

式 

住 家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E - M a i l   

戶 籍 地 址   

學

籍

資

料 

原就讀學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區域留學學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原定區域留學期間：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學年  學期） 

放棄區域留學原因： 

自 願 放 棄 聲 明 

本人經申請獲准赴         大學         系     組   年級區域留學， 

因故自願於開學前放棄此項資格，事後絕無異議，且日後不再提區域留學申請，特此聲明。 
 

申請者簽章：            

監護人簽章：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原 就 讀 學 校 簽 核 

教學資源中心 課務單位 系主任 教務長 

    

備註： 

*請檢附原經核准之區域留學申請表(影本)併同本自願放棄聲明書遞送原就讀學校簽核， 

並週知交換學校與家長各自存檔，且由原就讀學校副知中心備查。 

*基於個資法，本人同意申明書之資料，作為學校區域留學使用。 



附件九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區域留學中斷留學申請書 

申請編號： （由區域留學學校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申請者姓名  學    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 □女 

聯

絡

方

式 

住 家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E - M a i l   

戶 籍 地 址   

學

籍

資

料 

原就讀學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區域留學學校 校名： 
系名： 

班級： 

中斷區域留學期間：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學年  學期） 

中斷區域留學原因： 

中 斷 留 學 聲 明 

本人因故自願中斷於         大學         系     組   年級區域留學

之資格，此舉視同休學辦理，事後絕無異議，且日後不再提區域留學申請，特此聲明。 
 

申請者簽章：            

監護人簽章：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區 域 留 學 學 校 簽 核 

教學資源中心 課務單位 系主任 教務長 

    

備註： 

*請檢附原經核准之區域留學申請表(影本)併同本中斷留學申請書遞送區域留學學校簽核， 

並週知原就讀學校與家長各自存檔，且由區域留學學校副知中心備查。 

*基於個資法，本人同意申明書之資料，作為學校區域留學使用。 



附件十 
區域留學修讀課程計畫表 

 
 

編

號 

預計修習科目（他校） 對照本校課程科目（本校） 

科目名稱 

    
    
必  
選  
修  

課號 
開課 

班級 

學
分
數 

小
時
數 

是
否
屬
連
續
性
課
程 

科目名稱 

    
   
必 
選 
修 

課程代
碼 

原開課 

班級 

學
分
數 

小
時
數 

是
否
屬
連
續
性
課
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系簽核 教學資源中心 課務單位 教務長 

    

※備註：本表屬於區域留學申請附件，學生抵免學分請務必使用規定之「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



附件十一 

德 明 財 經 科 技 大 學 北 區 技 專 校 院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夥 伴 學 校 

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 

 學年度   學期 選課申請表 

原就讀學校  原科系、年級  

姓名  學號  手機  性別  

開課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必選修 開課系所年級 

(例：日四技會一甲) 

上課時間 所屬系或通識中心
或體育室審核 必修 選修 星期 節次 

         

         

         

         

         

         

         

         

         

         

         

         

三、原就讀學校核定： 

系簽核 教學資源中心 課務單位 教務長 

    

四、接受選課學校核定： 

系簽核 教學資源中心 教務處行政組 教務長 

    

五、完成選課程序，學期成績登錄以本選課申請單為準，請務必確認本選課申請單內容與上課課程內

容相符。 
                                                  

選課完成簽名確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於個資法，本人同意本申請表之資料，作為學校區域留學申請使用。 


